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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業約款≪募集型企画旅⾏契約部分≫ 

第一章 總 則 

（適用範圍） 

第一條 

１ 本公司與旅⾏者之間締結的募集型企畫旅⾏契約（以下簡稱為“募集型企畫旅⾏契約”），將遵照本條款的規定

執⾏。關於在本條款中未規定的事項，將遵照相關的法令或者一般已經得到確⽴的慣例執⾏。 

２ 本公司在不違反法律，且不給旅⾏者帶來不利的範圍內以書⾯⽅式締結特別約定的時候，將不受制約於前項的

規定，⽽優先執⾏該特別約定。 

 

（用語的定義） 

第二條 

１ 本條款中的“募集型企畫旅⾏”是指本公司為了募集旅⾏者在事先決定旅⾏的目的地及⽇程、旅⾏者所能夠接受

到的交通運輸或者住宿服務的內容，以及旅⾏者應向本公司⽀付的旅⾏價款相應的旅⾏之計劃，⽽依據此計劃實施

的旅⾏。 

２ 本條款中的“國內旅⾏”，是指限於在我國國內的旅⾏，“海外旅⾏”是指國內旅⾏以外的旅⾏。 

３ 在本部分中，“通信契約”是指本公司或者是與代替本公司推銷募集型企畫旅⾏的公司協作的信⽤卡公司（以下

簡稱為“協作公司”)的信⽤卡會員之間通過電話、郵件、傳真及其他的通信⼿段提出預約⽽締結的募集型企畫旅⾏契

約，本公司對於旅⾏者所負有的基於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的旅⾏價款等有關的債權或債務，對於依據該債權或債

務的履⾏⽇以後另⾏規定的協作公司的信⽤卡會員規約進⾏的結算，在旅⾏者事先承諾並且將該募集型企畫旅⾏契

約的旅⾏價款等，依據第⼗二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一項的後半段、第⼗九條第二項所規定的⽅法進⾏的⽀付為內

容的募集型企畫旅⾏契約。 

４ 在此部分中，“電⼦承諾通知”是指通過在利⽤信息通信技術的⽅法中，本公司或者代理推銷本公司募集型企畫

旅⾏的公司所使⽤的電⼦計算機 、傳真機 、電傳機或者電話機（以下簡稱為“電⼦計算機等”）與旅⾏者使⽤的電

⼦計算機通過相連接的電氣通信線路，以發送信件的⽅法所進⾏的對於契約的預約之承諾的通知。 

５ 在本條款中，“卡的使⽤⽇”是指旅⾏者或者本公司依據募集型企畫旅⾏契約，所應履⾏的旅⾏價款等的⽀付或

者退還債務的⽇期。 

 

（旅⾏契約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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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公司應該承擔安排、旅程管理的業務，以便使旅⾏者在募集型企畫旅⾏契約中，按照本公司所定的旅⾏⽇程接受

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等所提供的交通運輸、住宿及其他的有關於旅⾏的服務（以下簡稱為“旅⾏服務”） 

 

（代⾏安排⼈） 

第四條 

本公司在履⾏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過程中，有時會將安排業務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委託給我國國內或國外的其他旅

遊業同業者、以安排業務為業的人員、及其他的輔助人員代為辦理。 

 

第二章 契約的締結 

（契約的申請） 

第五條 

１ 有意向本公司報名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旅⾏者，應該在本公司所規定的申請書（以下簡稱為“申請書”)上填寫

規定的事項，並與本公司另⾏規定的申請⼿續費一並提交給本公司。 

2 有意與本公司進⾏通信契約的申請的旅⾏者，與前項的規定無關，必須將有意申請的募集型企畫旅⾏的名稱、旅

⾏開始⽇、會員號碼及其他的事項（以下在條中簡稱為“會員號碼等”）通知給本公司。 

3 第一項的申請⼿續費，將作為旅⾏費⽤或取消費或者違約⾦的一部分處理。 

4 在參加募集型企畫旅⾏之際，需要特別的照料的旅⾏者，應該在契約的申請時即申明。此時，本公司將在可能的

範圍內滿足此要求。 

5 基於前一項的申請，本公司為旅⾏者采取的特別措施所需要的費⽤，應該由旅⾏者負擔。 

 

（通過電話的預約） 

第六條 

１ 本公司可以接受通過電話、郵件、傳真及其他通信⼿段的有關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預約。在這種場合下，當

接受到預約的時候契約尚未成⽴，旅⾏者必須在本公司進⾏承諾此預約的通知之後，在本公司規定的期限內，向本

公司提交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規定的申請書和申請⼿續費，或者通知會員號碼等。 

2 當收到前項所規定的申請書和申請⼿續費的時候，或者在接到會員號碼等的通知的時候，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締

結的次序，則按照該預約受理的順序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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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旅⾏者未在第一項規定的期間內提交申請⼿續費，或者未通知會員號碼等的場合下，本公司即作為沒有接受預

約處理。 

 

（拒絕締結契約） 

第七條 

本公司在以下列舉事項的場合下，會不接受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締結。 

(1) 未能夠滿足本公司事先明⽰的性別、年齡、資格、技能以及其他旅⾏參加者的條件時。 

(2) 當報名參加旅⾏者人數達到預定人數時。 

(3) 當旅⾏者有可能會給其他旅⾏者招致⿇煩，或者有可能會妨礙集體活動的順利實施的時候。 

(4) 當本公司在推進業務⽅⾯有必要時。 

(5) 當需要締結通信契約的時候，由於旅⾏者所持有的信⽤卡無效，⽽使旅⾏者不能按照協作公司的信⽤卡會員規

則，就旅⾏價款等有關的債務的一部分或全部進⾏結算的時候。 

(6) 旅⾏者對本公司採取暴⼒⾏為，不當要求⾏為，以⾔詞或暴⼒威脅企圖影響交易的時候。 

(7) 旅⾏者散布謠⾔，造假或使⽤不當權⼒損害本公司信⽤，或對本公司業務造成妨害的時候。 

 

（契約成⽴的時間） 

第八條 

１ 募集型企畫旅⾏契約，在本公司對於契約的締結予以承諾，並且在受理了第五條的申請⼿續費的時候，即告成

⽴。 

2 通信契約將不受前項所限，當本公司發出承諾契約締結的通知的時候，即為成⽴。但是，在該契約中如果是發送

電⼦承諾通知的場合下，即以旅⾏者收到該通知的時候為契約成⽴。 

 

（契約文件的交付） 

第九條 

１ 本公司在前條規定的契約成⽴之後，將儘快地向旅⾏者交付記載有旅⾏⽇程、旅⾏服務的內容、旅⾏價款及其

他旅⾏條件，以及有關本公司的責任之事項的⽂件（以下簡稱為“契約⽂件”）。 

2 本公司依據募集型企畫旅⾏契約進⾏准備，並負有對旅程進⾏管理之義務的旅⾏服務的範圍為前項的契約⽂件中

所記載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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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文件） 

第⼗條 

１ 在前條第一項的契約⽂件中，當被確定了的旅⾏⽇程、交通運輸、或者住宿設施的名稱不能記載的場合下，則

應該在該契約中將準備使⽤的住宿設施以及在表⽰上重要的交通運輸機關的名稱予以限定並列出，並且在將該契約

⽂件交付後，⾄旅⾏開始⽇的前一天（即從旅⾏開始⽇的前一天倒算的第七天之後申請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場合

下，為旅⾏開始⽇）的該契約⽂件規定的⽇期之前，交付記載了這些確定情況的⽂件（以下簡稱為“確定⽂件”） 

２ 在前項的場合下，如果有旅⾏者希望確認有關安排情況並提出詢問的時候，則即使是在交付確定⽂件之前，本

公司也將儘快地予以恰當的答復。 

３ 當交付了第一項的確定⽂件的場合下，依據前條第二項所規定的本公司承擔的安排和管理旅程之義務的旅⾏服

務的範圍，將被特定於該確定⽂件所記載的內容中。 

 

（資訊通信技術的利用⽅法） 

第⼗一條 

１ 本公司在事先得到旅⾏者的承諾的前提下，將準備締結的募集型企畫旅⾏契約時向旅⾏者交付的記載有旅⾏⽇

期、旅⾏服務的內容、旅⾏價款及其他的旅⾏條件以及與本公司的責任有關的事項的⽂件、契約⽂件或者確認⽂件，

改以利⽤信息通信的⽅法提供該⽂件應記載的事項（以下在有關此條內容中稱為“記載事項”）時候，將確認在旅⾏

者使⽤的通信設備收到的備有的⽂件中是否有詳記記載事項。 

２ 在前項的場合下，當旅⾏者使⽤的通信設備中沒有具備為紀錄記載事項的⽂件的時候，將在本公司使⽤的通信

設備中所備有的⽂件（僅限於專門供旅⾏者⽤的⽂件）中紀錄記載事項，並就旅⾏者是否已經閱覽了記載事項進⾏

確認。 

 

（旅⾏價款） 

第⼗二條 

１ 旅⾏者應該在旅⾏開始⽇之前的契約⽂件所記載的⽇期之前，向本公司⽀付契約⽂件中所記載⾦額之旅⾏價

款。 

2 當締結了通信契約的時候，本公司將通過協作公司的信⽤卡在沒有旅⾏者在所規定發票上簽字的情況下，收取契

約⽂件中記載之⾦額的旅⾏價款。另外，信⽤卡的使⽤⽇即為旅⾏契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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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契約的變更 

（契約內容的變更） 

第⼗三條 

當發⽣天災地變、戰亂、暴動、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等的旅⾏服務業務的中⽌、⾏政機關的命令、並非依據當初的

運⾏計劃的交通運輸之提供、以及發⽣了其他本公司無法干預的事由的場合下，為了使旅⾏能夠得到安全且順利的

實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有時會在事先儘快地說明該事屬不可抗⼒的理由及與該事由的因果關係，並且對於旅⾏⽇

程、旅⾏服務的內容以及其他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內容（以下簡稱為“契約內容”）進⾏變更。但是，當事態緊急

且不得已的場合下，則在變更之後進⾏說明。 

 

（旅⾏價款的變更） 

第⼗四條 

１ 在實施募集型企畫旅⾏的過程中利⽤的交通運輸機關⽽收取的適⽤運費、使⽤費（以下在本條內簡稱為“適⽤

運費、使⽤費”），由於明顯的經濟形勢的變化等原因，⽽與募集型企畫旅⾏在募集的階段寫明的，並在當時作為有

效內容⽽公布的適⽤運費、使⽤費相⽐，出現了⼤幅度地超過通常能夠想像的程度的⾦額之增加和減少的場合下，

本公司可以在該增加和減少的⾦額範圍以內，進⾏旅⾏價款的增加或者減少。 

2 當本公司依據前項規定進⾏旅⾏價款之增加的時候，將在旅⾏開始⽇的前一天倒算⼗五天之前，向旅⾏者通知該

內容。 

3 當本公司進⾏第一項所規定的適⽤運費、使⽤費的減額的時候，則依據同項的規定，只將該減少⾦額從旅⾏價款

中減除。 

4 當本公司依據前條規定契約內容的變更實施旅⾏所需費⽤（包含由於該契約內容的變更⽽發⽣的未能接受該項的

旅⾏服務的取消費、違約費以及其他的已經⽀付的，或者⽇後還必須⽀付的費⽤。）發⽣了增加或減少的場合下（費

⽤的增加是由於，儘管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等仍在提供該項的旅⾏服務，但是由於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的等的座位、

客房及其他諸設施的不足⽽發⽣的場合除外），本公司在進⾏該契約內容變更之際，有時會在該內容的範圍以內進

⾏旅⾏價款的變更。 

5 當本公司依據交通運輸、住宿設施等的利⽤人員⽽發⽣旅⾏價款變動之內容記載於契約⽂件中的場合下，當由於

募集型企畫旅⾏契約成⽴之後的不歸屬於本公司的責任的事由，⽽使該項的利⽤人員發⽣變更的時候，會依契約⽂

件中所記載的內容，對於旅⾏價款的⾦額進⾏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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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者的更換) 

第⼗五條 

１ 與本公司締結了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旅⾏者，在取得本公司承諾之後，可以將其在契約中的地位，轉讓給第

三者。 

2 當旅⾏者需要向本公司請求前項規定的承諾的時候，必須在本公司所規定的表格中填寫所規定的事項之後，與所

規定的⾦額的⼿續費一並提交本公司。 

3 第一項的契約中的地位的轉讓，在當本公司予以承諾之後⽅才⽣效，之後，接受了契約中的地位之轉讓的第三者，

將繼承旅⾏者有關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一切權⼒及義務。 

 

第四章 契約的解除 

（旅⾏者的解除權） 

第⼗六條 

１ 旅⾏者不論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在向本公司⽀付附表第一中規定的取消費的條件下，解除募集型企畫旅⾏契約。

當解除通信契約的場合下，本公司可以依據協作公司的信⽤卡向所規定的發票，在沒有旅⾏者簽字的情況下收取取

消費。 

2 旅⾏者在如下所述的場合下，可以在不受制約於前項規定，並不須在旅⾏開始前⽀付取消費的前提下，解除募集

型企畫旅⾏契約。 

(1) 由於本公司對於契約內容進⾏了變更的時候。 但是，該變更僅限於為附表第二之上欄所⽰之其他的重要事項的

時候。 

(2) 基於第⼗四條第一項的規定，對於旅⾏價款進⾏了增額的時候。 

(3) 由於天災地變、戰亂、暴動、交通運輸及住宿機關等中⽌旅⾏服務的提供、政府機關的命令以及其他的事由，

⽽使旅⾏不能在安全且順利的情況下實施，或不能安全實施的可能性極⼤的時候。 

(4) 本公司在第⼗條第一項規定的⽇期之前，未向旅⾏者交付確定⽂件的時候。 

(5) 由於歸屬於本公司的責任，⽽使得按照契約⽂件中記載的旅⾏⽇程實施旅⾏成為不可能之狀態的時候。 

3 旅⾏者在旅⾏開始後，由於不屬於該旅⾏者之責任的事由，⽽不能接受契約⽂件中記載的旅⾏服務的時候，或者

當本公司將該事項進⾏了通知的時候，則與第一項的規定無關，並且在不須⽀付取消費的條件下，對於不能接受旅

⾏服務的相關部分的契約予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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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前項的場合下，本公司應將旅⾏價款中與不能接受旅⾏服務之部分有關的⾦額退還給旅⾏者。但是，當前項

的情況並非起因於本公司責任的場合下，本公司將從該⾦額中扣除對於該旅⾏服務的取消費、違約費及其他的已經

⽀付的或⽇後尚需繼續⽀付的費⽤有關的⾦額之後，退還給旅⾏者。 

 

（本公司的解除權等－旅⾏開始前的解除） 

第⼗七條 

１ 本公司在如下列舉事項的場合下，可以在向旅⾏者說明理由之後 ，並在旅⾏開始之前將募集型企畫旅⾏契約

予以解除。 

(1) 當判明旅⾏者不能滿足本公司在事先明⽰的性別、年齡、資格、技能及其他的參加旅⾏者條件的時候。 

(2) 當判斷旅⾏者由於⽣病或者由於沒有必要的護理人員，則難以承受該旅⾏的時候。 

(3) 當判斷旅⾏者會煩擾其他的旅⾏者，或者會妨礙到團體旅⾏的順利實施的時候。 

(4) 當旅⾏者提出超出有關契約內容合理範圍的負擔之要求的時候。 

(5) 當旅⾏者的人數未能達到契約⽂件中記載的最少組團人數的時候。 

(6) 在以滑雪為目的的旅⾏中作為必要的降雪量等旅⾏實施條件，不能實現在契約締結之際所明⽰的降雪量之可能

性極⼤的時候。 

(7) 由於天災地變、戰亂、暴動、交通運輸及住宿機關等中⽌旅⾏服務的提供、政府機關的命令以及其他的本公司

無法干預的事由，⽽使旅⾏不能按照契約⽂件上記載的旅⾏⽇程，在安全且順利的情況下實施，或者這種不可

能成為現實的可能性極⼤的時候。 

(8) 當締結了通信契約的場合下，出現了旅⾏者所持有的信⽤卡無效的情況等，⽽使旅⾏者無法按照協作公司的信

⽤卡會員規則， 就有關旅⾏價款之債務的一部分或全部進⾏結算的時候。 

(9) 當判斷旅⾏者違反第七條第 6 號⾄第７號項目的時候。 

２ 旅⾏者在第⼗二條第一項的契約⽂件上記載的⽇期之前未⽀付旅⾏價款的時候，即作為在該⽇期的次⽇由旅⾏

者解除了募集型企畫旅⾏契約處理。在這種場合下，旅⾏者必須向本公司⽀付相當於前條第一項所規定的取消費之

⾦額的違約⾦。 

3 本公司依據第一項第五號中所列舉之事由解除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時候，將在旅⾏開始⽇的前一天開始倒算，

國內旅⾏時在第⼗三天（當天往返旅⾏為第三天）之前，國外旅⾏時在第二⼗三天（如為附表第一中規定的高峰期

間開始的旅⾏在第三⼗三天）之前，將中⽌旅⾏事宜通知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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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解除權－旅⾏開始後的解除） 

第⼗八條 

１ 本公司依在以下所述的場合下，即使是在旅⾏已經開始的情況下，也會在將理由向旅⾏者進⾏說明之後，將募

集型企畫旅⾏契約的一部分予以解除。 

(1) 旅⾏者由於⽣病， 或由於沒有必要的護理人員，或由於其他的事由⽽不堪繼續旅⾏的時候。 

(2) 旅⾏者違背了通過陪同人員及其他人員所傳達的旨在為安全且順利地實施旅⾏的本公司的指⽰，並且對這些人

員或者同⾏的其他旅⾏者施加暴⼒或威脅等，從⽽擾亂了集體⾏動的紀律，妨礙了該旅⾏的安全且順利的實施

的時候。 

(3) 由於天災地變、戰亂、暴動、交通運輸及住宿機關等中⽌旅⾏服務的提供、政府機關的命令以及其他的本公司

無法干預的事由，⽽使旅⾏不可能繼續進⾏的時候。 

２ 本公司基於前項的規定解除了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時候，本公司與旅⾏者之間的契約關係，只是向著將來的

部分的失效。在這種場合下，關於旅⾏者已經接受的旅⾏服務相關的本公司的債務，即作為已經進⾏了有效的償還。 

3  在前項的場合下，本公司將從旅⾏價款中旅⾏者尚未接受之旅⾏服務的部分相關的⾦額中，扣除對於該旅⾏服

務的取消費、違約⾦以及其他已經⽀付的、或者⽇後將要繼續⽀付的費⽤有關的⾦額之後，退還給旅⾏者。 

 

（旅⾏價款的退還） 

第⼗九條 

１ 在依據第⼗四條第三項⾄第五項的規定實施了旅⾏價款的減額的場合下，或者依據前三條的規定募集型企畫旅

⾏契約被解除的場合下，因⽽產⽣了須退還旅⾏者之⾦額的時候，如若為旅⾏開始前的解除相關的退還時在契約解

除的次⽇算起的七天以內，如若為減額或者為旅⾏開始後的解除有關的退還時在契約⽂件中記載的旅⾏結束⽇的次

⽇開始算起的三⼗天以內，由本公司向旅⾏者退還該⾦額。 

2 本公司與旅⾏者締結通信契約的場合下，依據第⼗四條第三項⾄第五項的規定⽽對於旅⾏價款進⾏了減額的場合

下，或者依據前三條的規定⽽解除了通信契約的場合下，當發⽣了須退還旅⾏者之⾦額的時候，將依據協作公司的

信⽤卡會員規則，向旅⾏者退還該⾦額。在這種情況下，如若為旅⾏開始前的解除相關的退還時在契約解除的次⽇

開始算起的七天以內，如若為減額或者為旅⾏開始後的解除有關的退還時在契約⽂件中記載的旅⾏結束⽇的次⽇開

始算起的三⼗天以內，由本公司向旅⾏者通知需退還⾦額，並且將向旅⾏者進⾏通知的⽇期作為信⽤卡使⽤⽇。 

３ 前二項的規定並不意味著對於旅⾏者或者本公司依據第二⼗七條或第三⼗條第一項的規定⾏使損害賠償請求

權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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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解除後的歸途安排） 

第二⼗條 

１ 當依據第⼗八條第一項第一號或者第三號的規定在旅⾏開始後募集型企畫旅⾏契約被解除的時候，根據旅⾏者

的要求，本公司可以安排使旅⾏者返回該旅⾏的出發地所必要的旅⾏服務。 

2  在前項的場合下，為返回出發地的旅⾏所需的一切費⽤，均由旅⾏者負擔。 

 

第五章 團組契約 

（團組契約） 

第二⼗一條 

本公司對於以同樣的⾏程同時地進⾏旅⾏的兩人以上的旅⾏者決定負責代表人（以下稱為“契約負責人”）申請並締

結的募集型企畫旅⾏契約，適⽤於本章的規定。 

 

（契約負責⼈） 

第二⼗二條 

１ 除非締結有特別約定以外，本公司將契約負責人視為擁有代表構成該團組的旅⾏者（以下稱為“構成者”）進⾏

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締結過程中有關的一切代理權，並且與該契約負責人進⾏有關該團組的旅⾏業務的交易。 

2 契約負責人必須在本公司規定的⽇期以前提交構成者的名單。 

3 本公司對於契約負責人現在承擔的，或者是將來預計會承擔的債務或者義務，不負有任何的責任。 

4 當契約負責人與團組不同⾏的場合下，本公司將在旅⾏開始後，將事先由契約負責人任命的構成者視為契約負責

人。 

 

第六章 旅程管理 

（旅程管理） 

第二⼗三條 

本公司將努⼒確保旅⾏者的安全且順利的旅⾏的實施，並且對旅⾏者提供如下所述的業務。但是，當本公司與旅⾏

者簽訂了與此不同的特別約定的場合下，則不被此條所制約。 

(1) 當判斷旅⾏者有可能在旅⾏中無法接受旅⾏服務的時候，將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使旅⾏者能夠切實地接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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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募集型企畫旅⾏契約提供的旅⾏服務。 

(2) 儘管采取了前號的措施，但還是有必要進⾏契約內容變更的時候，將進⾏替代性服務的安排。屆時，當進⾏旅

⾏⽇程的變更的時候，將儘⼒使變更後的⽇程與當初的旅⾏⽇程的主要宗旨相符合。另外，當進⾏旅⾏服務內

容之變更的時候，將儘⼒使變更後的旅⾏服務與當初的旅⾏服務同樣等，努⼒使契約內容的變更控制在最低的

限度。 

 

（本公司的指示） 

第二⼗四條 

旅⾏者在旅⾏開始⾄旅⾏結束期間，當進⾏集體活動的時候，必須遵守旨在使旅⾏能夠安全且順利地實施的本公司

的指⽰。 

 

（陪同員等的業務） 

第二⼗五條 

１ 本公司依據旅⾏的內容有時會安排陪同員及其他人員同⾏，以進⾏第二⼗三條各號中所記之業務以及附隨於該

募集型企畫旅⾏的，本公司認為有必要的業務之一部分或者全部。 

２ 前項規定的陪同員及其他人員從事本項之業務的時間，原則上為八點⾄二⼗點。 

 

（保護措施） 

第二⼗六條 

當本公司判斷旅⾏中的旅⾏者由於⽣病、受傷等⽽處於需要護理的狀態時，會采取必要的措施。在這種場合下，當

由於不屬於本公司責任之事由所引起的時候，實施該措施所發⽣的費⽤由旅⾏者負擔，旅⾏者必須將該費⽤在本公

司指定的⽇期之前按照本公司所指定的⽅法進⾏⽀付。 

 

第七章 責任 

（本公司的責任） 

第二⼗七條 

１ 在本公司履旅⾏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過程中，由於本公司或者本公司基於第四條的規定指定的代理安排的人

員（以下簡稱為“代⾏安排人”）的故意或者過失，⽽給旅⾏者帶來損害的時候，則承擔賠償該損害的責任。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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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在損害發⽣的第二天開始起算的兩年以內向本公司通知的情況下。 

２ 當旅⾏者由於天災地變、戰亂、暴動、交通運輸及住宿機關等中⽌旅⾏服務的提供、政府機關的命令以及其他

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代⾏安排人無法干預的事由，⽽蒙受了損害的時候，則除非前項的場合以外，本公司將不承擔賠

償該損失的責任。 

３ 當旅⾏者的隨⾝⾏李發⽣了第一項中規定之損害的時候，本公司將不受限制於同項的規定，在從損害發⽣的翌

⽇起算，國內旅⾏時為⼗四天以內，國外旅⾏為二⼗一天以內向本公司通知的情況下，本公司將對每一位旅⾏者提

供限度為⼗五萬⽇元的賠償（由於本公司的故意或者重⼤過失的場合下除外）。 

 

（特別補償） 

第二⼗八條 

１ 不管基於前條第一項的規定的本公司的責任發⽣與否，依據另紙所⽰之特別補償章程的規定，對於旅⾏者在參

加募集型企畫旅⾏的過程中其⽣命、⾝體或者隨⾝⾏李遭受的一定程度的損害，本公司將⽀付事先規定的補償⾦及

慰問⾦。 

２ 本公司對於前項的損害基於前條第一項的規定承擔責任的時候，本公司須⽀付的基於該責任須⽀付的損害賠償

⾦的⾦額之限度以內的前項之補償⾦，即可以視為該損害補償⾦。 

3 在前項的規定中，基於第一項規定的本公司的補償⾦⽀付義務是，僅對與本公司基於前條第一項的規定須⽀付的

損害賠償⾦（包含依據前項的規定被視為損害賠償⾦的補償⾦）相當的⾦額進⾏減額。 

4 對於以本公司的募集型企畫旅⾏參加中的旅⾏者為對象，另⾏收取旅⾏價款並由本公司實施的募集型企畫旅⾏，

將作為主要募集型企畫旅⾏內容的一部分對待。 

 

（旅程保證） 

第二⼗九條 

１ 當附表第二的上欄中所⽰的契約內容發⽣重要變更（在以下的各號中所⽰的變更(儘管交通運輸合住宿機關等

提供著該旅⾏服務，但是由於交通運輸合住宿機關等的座位、房間及其他的諸設施不足⽽發⽣的變動除外)除外。）

的場合下，本公司將在旅⾏價款上乘以同表下欄中記載的⽐率得出之⾦額以上的變更補償⾦，在旅⾏結束⽇的翌⽇

開始算起的三⼗天以內予以⽀付。但是，關於該變更，對於本公司發⽣根據第二⼗七條第一項規定之責任已很明顯

的場合下，將不受此制約。 

(1) 由於以下所⽰事由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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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災地變 

2 戰亂 

3 暴動 

4 政府機關的命令 

5 交通運輸及住宿機關的旅⾏服務的中⽌ 

6 並非根據當初的運⾏計劃的運輸服務的提供 

7 為了確保旅⾏參加者的⽣命或者⾝體安全的必要措施 

 

(2) 根據第⼗六條⾄第⼗八條的規定，當募集型企畫旅⾏契約被解除時與該解除相關的部分之變更。 

２ 本公司應該⽀付的變更補償⾦之⾦額，應該以對於每一名旅⾏者的一項募集型企畫旅⾏，在旅⾏價款上乘以本

公司規定之⽐率⼗五％以上的⾦額為限度。另外，當應向每一位旅⾏者⽀付的變更補償⾦之⾦額不滿一千⽇元的時

候，本公司將不⽀付變更補償⾦。 

3 本公司⽀付了基於第一項規定的變更補償⾦之後，當對於該項變更對於本公司發⽣依據第二⼗七條第一項規定之

責任的情況已很明顯的場合下，旅⾏者必須將該項變更有關的變更補償⾦退還給本公司。這種場合下，本公司將從

按照同項規定的本公司應⽀付的損害賠償⾦的⾦額中扣除旅⾏者應該退還的變更補償⾦之⾦額之後的余額進⾏⽀

付。 

 

（旅⾏者的責任） 

第三⼗條 

１ 當由於旅⾏者的故意或者過失⽽使本公司蒙受損失的時候，該旅⾏者必須賠償損失。 

2 旅⾏者在締結募集型企畫旅⾏契約之際，必須充分利⽤本公司提供的信息，並且努⼒理解旅⾏者的權⼒及義務及

其他有關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內容。 

3 旅⾏者在旅⾏開始以後，應該能夠順利接受契約⽂件中所記載的旅⾏服務，但是當萬一認識到所提供的旅⾏服務

與契約⽂件不相符的時候，則必須在旅⾏地儘快地將該事宜向本公司、本公司的代⾏安排人或者該項旅⾏服務的提

供者申明。 

 

第八章 償還業務保證⾦ 

（償還業務保證⾦） 



13 

 

第三⼗一條 

１ 本公司為社團法人全国旅⾏業協會（東京都港区⻁ノ門 4 丁目 1 番 20 号）之保證會員。 

２ 與本公司締結了募集型企畫旅⾏契約的旅⾏者或者構成者，可以就該項交易所產⽣的債權，從前項的社團法人

全国旅⾏業協会所供託的償還業務保證⾦中接受最多⾄ 1,100 萬⽇元的償還。 

3 本公司是按照旅⾏業法第二⼗二條的⼗之第一項的規定，向旅⾏業協會繳付的償還業務保證⾦之分擔⾦，⽽並

非供託按照同法的第七條第一項之營業保證⾦。 

 

 

 

 


